告知函
嘉兴泰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我司于2020年2月与贵司、廊坊市盛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签署了《投后监管服务协议》（以下简称“监管协议”），我司作为监管人并按监管协议约定于2020年2月18日与项目公司办理了交接手续并实施现场监管服务，监管内容包括项目公司的印章证照、银行账户、合同签署、资金使用等。
截至今日，我司在监管服务过程中，一直积极配合协调项目公司相关工作，并严格依据监管协议要求对共管物品的使用。现将项目情况报告贵司：
1、2021年8月19日，我司收到廊坊开发区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嘉兴泰发浩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通知函》，《通知函》要求我司结束项目监管工作。我司在收到《通知函》后第一时间已向贵司相关人员报告，在我司等待贵司反馈期间，项目公司于2021年8月20日将我司派驻的监管人员驱逐出办公区，并告知我司监管人员不得再进入。由此，监管协议所约定的监管事项因项目公司的不配合已经无法实现。
2、根据《监管协议》约定的付款时点，贵司尚未支付我司在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期间的监管费用250，000元。
鉴于贵司为《监管协议》中的委托方，请贵司务必尽快解决上述两项问题，并于2021年8月27日前给我司下一步工作的具体指令。若2021年8月27日前，贵司依然无法保证我司在项目公司的正常监管工作和现场监管人员的人身安全，我司将终止本次监管服务，请贵司将应付未付我司的监管费用250，000元及自2021年6月30日至我司退场交接之日期间的监管费用在办理退场交接之日前向我司一并支付。结算服务费用以现场交接日为准，依《监管协议》约定按日核算。
鉴于我司和贵司良好的合作经历，恳请贵司认真考虑，明确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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